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确定适用）

桂税二稽税通〔2024〕1075号
鹿寨县荣丰木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450223MA5L54EJ8U）:

事由:将你单位确定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依据:根据《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4号）第十条等规定。

你单位符合《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4号）第六条相关规定，我局将你单位确定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向社会公布失信信息（详细信息见附件），将你单位失信信息在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信用中国”网站公示，并推送至参与联合惩戒部门依法依规采取惩戒措施，税务机关适用 D 级纳税人管理措施（由税务机关纳税信用管理部门按纳税信用相关制度执行）。

你单位如对本通知书不服，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附件:公布的失信信息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24年11月7日
附件:

公布的失信信息

基本情况

纳税人名称: 鹿寨县荣丰木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91450223MA5L54EJ8U        

注册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鹿寨镇二级路旁马陆岭

法定代表人:郭小华，性别：男性，身份证号码：452223********4012

案件性质
偷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

主要违法事实
经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17年0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采取偷税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109.15万元；对外虚开增值税销项发票103份，金额889.94万元，税额149.23万元。

相关法律依据及税务处理处罚情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111.50万元的行政处理、处以罚款218.29万元的行政处罚。
